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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人社函〔2022〕14 号 

 

 

 

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公布 

南京市首批市级专业技术人才 

继续教育基地名单的通知 

 

各区（园区）人社局，江北新区教育和社会保障局，各有关单

位、社会组织： 

为进一步规范我市专业技术人才继续教育基地管理，切实

保障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深入实施，根据《关于开展市

级专业技术人才继续教育基地申报认定工作的通知》（宁人社函

〔2021〕181 号）要求，经单位申报、区（园区）人社部门和行

业主管部门初审推荐、专家综合评议、网上公示等程序，认定

金陵科技学院等 27 家单位为南京市首批市级专业技术人才继续

教育基地（名单附后）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切实履责，提升实效。获准设立市级专业技术人才继

续教育基地的单位承担我市专业技术人才继续教育专业课培训

任务。各基地应结合我市主导产业发展需求积极研发培训课程，

扎实推进基地建设，不断加强师资队伍，完善基地管理制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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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化硬件设施和培训场所，改进升级现代化远程教育平台，充

分保障教学质量。同时，各基地要制定专业课年度培训计划，

于每年 12 月 31 日前将年度计划执行情况总结和下一年度计划

报市人社局备案，2022 年年度培训计划于 3 月 15 日前报市人社

局备案。 

二、提高认识，强化监督。各区（园区）人社部门和行业

主管部门要充分认识市级专业技术人才继续教育基地对于加强

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作用，切实履行管理职责，加强

对基地的管理和监督，从政策、项目、信息等多方面支持继续

教育基地建设与发展。市人社局将进一步加强对基地的检查考

核，凡发现乱办班、乱收费、乱发证等违反法律法规现象的，

一律取消其市级继续教育基地资格；凡不按照规定开展继续教

育工作，达不到教学管理要求的基地，责令限期整改，在规定

时间仍然达不到要求的，取消其继续教育基地资格，并向社会

公布。 

三、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行，原 2014 年发布的《关于确

定南京市首批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的通知》（宁人社

〔2014〕114 号）相应废止。 

 

附件：南京市首批市级专业技术人才继续教育基地名单 

 

 

 

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2 月 1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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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南京市首批市级专业技术人才继续教育 

基地名单 

 

金陵科技学院 

南京晓庄学院 

南京工程学院 

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

南京交通技师学院 

南京市人才服务中心 

南京干部测评与高层人才服务中心 

南京市博物总馆 

南京市文化馆 

南京市农业装备推广中心 

南京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

南京医学会 

南京预防医学会 

南京医药行业协会 

南京机械工程学会 

南京市城建中等专业学校 

南京市教师发展学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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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市鼓楼区教师发展中心 

南京市秦淮区教师发展中心 

南京市玄武区教师发展中心 

南京市建邺区教师发展中心 

南京市栖霞区教师发展中心 

南京市浦口区卫生健康人才发展中心 

南京市浦口区教师发展中心 

南京仁爱教育培训中心 

南京市红十字医院 

南京市雨花医院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      2022 年 2 月 17 日印发  


